附件2

2015年6月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工作报告要求
	序号
	报告内容
	上报人
	报送对象
	报送途径
	上报形式
	上报时间及相关要求

	1
	市级考试机构考试值班安排：内容包括值班人员、值班电话、保密室电话、手机、传真、值班安排及互联网监控联络员姓名、电话等
	市级考
试机构
	省教育考试院中招处
	通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通讯指挥系统或中招处电话（传真）020-38627984，38627897，38627806，38627921
	书面报告（签字盖章）或通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通讯指挥系统报送
	6月3日前上报

	2
	试卷运送情况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若运送正常，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报告；若发生异常情况，必须在发生情况的第一时间报告

	3
	试卷的考前保管情况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考前每天21：30前报一次；若发生异常情况，必须第一时间报告

	4
	考试实施的情况
（含当天违规考生）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12：30、17：00前各报一次。若出现失、泄密或大规模的舞弊事件，必须在发生事件的第一时间报告。

	5
	违规考生处理情况和考试及巡考工作总结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同上
	6月15日前上报


